债权申报须知及风险告知书

一、不属于申报债权的范围
(一)行政、司法机关对破产企业的罚款、罚金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二)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债务人未支付应付款项的滞纳金,包括债务人未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和劳动保险金的滞纳金；
(三)破产宣告后的债务利息；
(四)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所支出的费用；
(五)破产企业的股权、股票持有人在股权、股票上的权利；
(六)破产财产分配开始后向清算组申报的债权；
(七)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
(八)债务人开办单位对债务人未收取的管理费、承包费。
二、债权申报
1、时间界限：人民法院裁定立案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均有权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2、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3、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权人已经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4、连带债务人数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的,其债权人有权就全部债权分别在各破产案件中申报债权。
    5、管理人或者债务人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请债权。
    6、债务人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受托人不知该事实,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受托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7、债务人是票据的出票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该票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付款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8、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9、主张抵押权的,要求提供相应登记凭证或他项权证。
[bookmark: _GoBack]    10、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已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2024年11月19日)时停止计息。
    三、申报债权的要求
    1、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2、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向管理人提交下列债权申报材料:
    (1)债权人主体资格文件。债权人为单位的,应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为个人的,应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债权的,还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
    (2)提交《债权申报表》、《债权申报文件清单》以及《债权人基本情况及联系方式确认书》,并由债权人签字盖章。
    (3)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债权形成的过程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证明债权形成及金额的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3、债权人可以现场或邮寄提交申报材料},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时,应当向管理人提交申报材料一式二份,并由债权人或其代理人在其提交的申报材料上签名或盖章。债权人有义务保证其提交的申报材料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须在当场提交申报材料时提供原件供管理人核对。
四、管理人特别提示
    1、债权人未按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按照该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2、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且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3、管理人在接收债权申报材料后,将对债权人申报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时效性等进行全面审查。因此,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务必向管理人全面提供证据材料。
    4、债权人申报虚假债权或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管理人有权移送法院追究其法律责任。
    5、本须知只是针对债权人申报债权时注意事项及风险告知的特别提示,文本中加粗字体请债权人予以合理关注。本须知及风险告知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人民法院司法文件的相关规定不一致的,则以相关规定为准。
